
南方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

� �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或“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现场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相关

表决结果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根据《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持有人大会会议费用由基金资产列支，本次会议费用如下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６００００

公证费

２００００

会务费

５０００

合计

８５０００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情况

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变更基金投资范围等事项决议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３

］

６７４

号，核准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同意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决议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规定，同意管理人按照《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修改说明》，对《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修改，将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允许该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并基于上述投资范围的变更，相应

地对《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的名称、基金份额申购和赎回、基金的投资和估值、基金的费用、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其他部分条款，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修

改。 ”

三、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说明》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

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为《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托管协议》，并已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和《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托管协议》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生效，原《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将自同一日起失效。

此外，基金管理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拟定了《南方开元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利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已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四、备查文件

１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一：《关于南方

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投资范围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授权委托书》，附件

三：《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说明》）

２

、《关于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有关变更基金投资范围等事项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７４

号）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1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隆平高科估值

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

等相

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3

年

5

月

20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隆平高科

(

代码：

000998)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上述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

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股票名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3-024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3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3-022

号

)

。

鉴于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

现再次将召开

201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

网络投票的方式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1

、召集人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会议地点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4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5

月

24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00

起。

5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交

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3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

结束时间

(2013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6

、出席对象

: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2)

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审 议 内 容

一 《关于出售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内容请参见

2013

年

5

月

3

日公司董事会

2013-020

号决议公告以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2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受委

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

3

、登记时间

:2013

年

5

月

23

日

,

上午

9:00

—

11:30,

下午

2:00

—

5:30(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

4

、登记地点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5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360627;

投票简称

:

天茂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

。 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一 《关于出售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１．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投同意票

,

其申报内容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购股数

３６０６２７

买入

１．００ １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 服 务 密 码 的

,

请 登 陆 网 址

: http:

//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

午

11:30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需在交易日激活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

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3

日

15:00

至

2013

年

5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3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4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以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5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

,

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

通过互

联网投票的

,

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点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

五、临时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 448000

联系电话

: 0724-2223218

联系传真

: 0724-2217652

联 系 人

:

龙飞 许仁斌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

并届时参会。

3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

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0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A/B

股

委托日期

:

代理人

(

签名或盖章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 审 议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出售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1)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

可以

□

不可以

2)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

可以

□

不可以

3)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

,

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20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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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分别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以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

,

公司原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陈大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

继续担

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

由公司副总经理朱晓兵先生代行财务

总监职责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

至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为止。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

意见

(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董事会对陈大力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朱晓兵先生

,

男

,1972

年出生。大专学历

,

曾任上海永顺贸易有限公司技术员、香港联邦标价

用品有限公司工程师、上海涌利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

,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

理。 朱晓兵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截止本公告日

,

不持有公

司股票

,

也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的行政处罚。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自

2004

年以来担任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

聘任刘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刘斌先生

,

男

,1963

年出生。大专学历

,

曾任本公司聚合车间副主任、合成药厂副厂长、厂长、

山东枣庄百科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新能源厂总经理。 刘斌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

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截止本公告日

,

不持有公司股票

,

也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或

交易所的行政处罚。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在

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要求。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象山支行申请办理壹仟伍佰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为补充流动资金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同意继续以本公司所属通用机器设备做抵押担

保

,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象山支行申请办理壹仟伍佰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

期限为

壹年

(

以银行核定日期顺延壹年

)

。 并授权公司资金部办理相关事宜。

上述抵押物的明细如下

:

单位

:

万元

抵押物 所有权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折旧或摊消

机器设备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１１ ４１０２ ４９０９

上述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权属

不清的情形。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3-026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1

月

8

日

,

经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建设

20

万吨

/

年

C4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的议案》

: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

现有各化工生产装置的实际情况

,

为打通公司各化工产品产业链

,

全面提高公司各化工装置的协

同能力

,

提高综合效益

,

建设“

20

万吨

/

年

C4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 具体内容参见

2010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重大项目投资公告》。

到

2013

年

3

月

,

“

20

万吨

/

年

C4

解制丙烯工程”完成全部建设

,

达到原设计要求。 但在运行过

程中

,

由于该装置在国内尚属较新技术出现了一些技术和工艺路线问题

,

公司联合技术提供方

和施工方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造和调试后

,

经过一段时间稳定运行

,

目前运行正常。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 � �编号:临2013-012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公司

4

层会议室召开

,

应出席董事七人

,

实际出席董事七人

,

董事长田建国先

生主持了会议

,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此议案七票赞成、 零票反

对、零票弃权。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利用闲置资金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

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计划使用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金融机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在前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投资理财品种为金融机构发售的短期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

资

,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三个

月

,

进行投资理财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额度及理财期限内决定具体投资理财方案

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公告》。

二、《关于修订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

弃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

修订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三、《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

上述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3

年

6

月

5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公司

4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 � �编号:临2013-013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理财金额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使用闲置资金额度不超过

2

亿元

,

在前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投资理财品种

:

金融机构发售的短期理财产品。

●

单项理财产品投资期限

:

单项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三个月。

●

理财期限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一、投资理财概述

(

一

)

投资理财的基本情况

1

、投资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利用闲置资金

,

在不影响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公司”

)

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计划使用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金融机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2

、投资理财金额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计划使用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金融机构短期理

财产品投资

,

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

、投资理财品种

投资理财品种为金融机构发售的短期理财产品

,

不得用于证券投资

,

不得购买以股票及其

衍生品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4

、单项理财产品投资期限

单项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三个月。

5

、理财期限

进行投资理财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6

、投资理财的资金来源

进行投资理财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

二

)

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金融机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将在确保满

足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

通过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

高的金融机构短期理财产品

,

可以提高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投资

收益。

三、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批准额度及理财期限内决定具体投资理财方案并签署相关

合同及文件。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对投资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监

控

,

通过建立台账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理财情况进行日常管理

,

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

账目

,

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

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

如发现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潜在

风险

,

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

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汇报。

(

二

)

公司审计部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与检查

,

不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核实。

(

三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必要时可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四、独立董事意见

(

一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

,

资金状况良好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

,

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金融机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使用

效率

,

增加投资收益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

二

)

公司制定有《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明确了短期投资的决策程序、风险控制等具体措施

,

能够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为此

,

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和理财期限内

,

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金融机构短

期理财产品投资。

五、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

二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 � �编号:临2013-01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

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3

年

6

月

5

日上午

10:00

。

(

四

)

会议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方式。

(

五

)

会议地点

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公司

4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

(

二

)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上两项议案已经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

见

2013

年

5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编

号为临

2013-012

的《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

一

)2013

年

5

月

28

日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

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司公章

)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

司公章

)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

(

二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双方身份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

(

三

)

股东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但出席会议时需出示上述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

(

四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2013

年

6

月

4

日

(

上午

9:00-11:00,

下午

13:00-16:00)

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

联系地址

:

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裕民大街甲

6

号公司

405

室

;

联系电话

:010

—

80489305;

传真电话

:010

—

80489305;

电子邮箱

:kg600463@163.com;

联系人

:

柳彬

;

邮政编码

:101318

。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20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

2013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备注

: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作出投票

指示。

2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477� � �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2013-025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共传媒出现对公司的报道，公司股

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复牌。 现将公共传媒对公

司的报道澄清如下：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有关公共媒体刊登了《雏鹰农牧造假调查》关于公司的报道，文章对公

司的盈利能力、项目进展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质疑：

１

、行业头猪均亏

５０

元，当地养殖户亏

２００－３００

元，雏鹰为何赚

２０３

元？

２

、操纵在建项目，不做固定资产结转，折旧费推后虚增利润。

３

、主要客户猫腻，顺达法人真实身份是雏鹰农牧分公司经理。

４

、去年才动工的项目居然公告进度达到

９２．７１％

。

５

、饲料厂实际开工时间瞒天过海比原披露时间晚两年。

６

、第二现代化养猪场空栏情况。

二、澄清说明

对于以上媒体报道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有关情况澄清如下：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生猪业务盈利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作为生猪产品原料的饲料行情整体波动不大，商品肉猪全年市场疲软的态势，如

传闻中所述行业内大部分生产者出现亏损现象， 但主要原因是其外购仔猪成本较高为

５００－

６００

元

／

头。 而我公司生猪业务中主要产品为仔猪销售，另外还有部分二元种猪的销量，上述两

类产品占生猪销售总量近八成，仔猪全年的利润约

２００－３００

元

／

头，二元种猪头均利润约

４００

元

／

头以上。 在行业内属正常合理范围。

２

、关于公司在建项目固定资产结转情况的说明：

公司对在建工程项目，进行边建设边转固，即部分工程建设达到可使用状态后，便转固

投入生产使用，并非整体完工后一次性转固，并按会计政策计提折旧，符合会计政策的相关

要求。 公司在建工程的竣工决算及转固相关业务均经审计，不存在“操纵在建项目，不做固定

资产结转，折旧费推后虚增利润“的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主要在建项目明细如下：

单位： 元

工程名称 预算数（元） 期初数 本期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工程投入

占预算比

例

％

工程

进

度

％

期末数

冷链仓储物流中心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

，

３６３

，

６５５．４５ ５２

，

６２２

，

３４４．１５ ９１

，

１４７

，

０１２．６５ ９７．００ ９７ ５４

，

８３８

，

９８６．９５

年产

４０

万吨饲料生产

建设项目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３７０

，

７９９．５０ ３４

，

１９５

，

４３１．０６ －－ ３２．７４ ３５ ４２

，

５６６

，

２３０．５６

新郑

１００

万头生猪屠

宰项目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５４４

，

９４６．０２ ２６

，

５９０

，

１２７．８６ －－ ３８．１４ ４０ ３８

，

１３５

，

０７３．８８

陕县生态猪养殖产业

化项目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２４２

，

６９７．４０ ２９３

，

０２３

，

８５９．４３ ２５９

，

４４７

，

５１２．６５ ２６．２７ ３０ ２６１

，

８１９

，

０４４．１８

卢氏生态猪养殖产业

化项目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１３

，

４９１．１３ １２２

，

５５０

，

９６３．８３ １

，

８０９

，

８００．００ １６．２６ ２０ １２８

，

２５４

，

６５４．９６

渑池生态猪养殖产业

化项目工程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８５８

，

０３６．２５ ５９

，

３０４

，

１０３．３０ １６

，

３０３

，

５００．００ ５．７６ １０ ５２

，

８５８

，

６３９．５５

年出栏

４０

万头生猪产

业化基地项目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３３

，

９０５

，

８７０．７０ ２５

，

３４８

，

３３７．４３ ３３．４８ ３５ １０８

，

５５７

，

５３３．２７

年出栏

３０

万头生猪产

业化基地项目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９１

，

０７９

，

６５１．５６ －－ ２０．２４ ２２ ９１

，

０７９

，

６５１．５６

新乡年出栏

１００

万头

生猪项目

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

，

３９９

，

８８３．７６ －－ ４．９７ ６ １００

，

３９９

，

８８３．７６

３

、新郑市顺达养猪专业合作社情况说明：

正如媒体报道中记者采访中牟县一家养猪合作社的老板所称，“养猪合作社其实就相当

于一个中介，做预混料和兽药，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另外帮农户牵线，看哪个猪厂的仔猪和

种猪好就推荐给农户，或是给农户提供收购方面的信息。 合作社并不会固定只跟一个猪厂合

作。 ”因此合作社的法人和公司的法人也存在很大差别，主要以服务、优化经济利益为目的。

王纪峰在顺达养猪专业合作社作为法人代表负责联系生猪贸易业务， 与公司有业务往

来。 在公司子公司三门峡雏鹰农牧有限公司下属卢氏分公司成立后，王纪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应聘经理职务，由公司子公司下属卢氏分公司人力资源属初建部门未能及时发现其为顺达合

作社法人代表，录用王纪峰担任经理一职。 但顺达合作社并未与王纪峰所任分公司发生过业

务往来，未达到关联交易认定标准，不构成关联交易。 王所任“经理“职务非在上市公司的高

管职务，上市公司对此不知情，故不存在“公司与主要客户有猫腻”。 自核实上述情况后，公司

立即对其进行清退解除劳务合同处理，同时取消了其股权激励计划。 这是公司对子公司下属

分公司职员聘用的管理疏忽，公司给予三门峡子公司下属分公司负责任人作为工作重大失误

记入考核及相关人力资源责任人降级使用的处分。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４

、公司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进展情况说明：

公司规划

１０

万吨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底开始建设，主要包括常温库项目

和冷库项目，分期建设：

一期项目：常温库

１１

栋，面积

６１５６９

平方米，办公楼

３１９４

平方米，宿舍楼

７４１４

平方米，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始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仓库投入使用，

１２

月宿舍楼及办公楼投入使用。

二期项目：冷库一座，共

５

层，

２６０９３

平方米。 从

２０１１

年底开始建设，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冷库土

建已完工，投资进度达到

９７％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土建和安装需要配合的工程，预计在今年年

底可完工投入使用。

５

、关于年产

４０

万吨饲料厂建设情况说明：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开始进行土地平整，为满足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追加投资的议

案》，对年产

４０

万吨饲料生产建设项目以自有资金

４

，

４７０．３７

万元追加投资，新增配套建设仓储

附属设施。

２０１１

年主要时间花费在新增用地及产权相关手续的办理。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该项目投资进度

３２．７４％

，工程建设进度

３５％

，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完工。 但

由于公司饲料生产项目完全是自用所需，该项目实施进度的变化并未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

６

、关于第二现代化养猪场空栏情况的说明：

位于玉陈村附近的第二现代化养猪场为年出栏

１０

万头规模育肥场，该项目是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过的分期分批建设年出栏不超过

４０

万头生猪养殖基地项

目议案的其中一个养猪场，并非公司

ＩＰＯ

募投项目中的养猪场。 目前共建成育肥舍

５０

栋。 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其中

１３

栋建成装猪投入使用，其余

３７

栋（注：调研记者看到部分猪舍空栏）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基础建设完工，但尚有部分设备正在安装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完工投入使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一贯对媒体与公众采取开放态度，乐于虚心听取批评、建议，对媒体的严格监督、高

度重视表示感谢！

感谢媒体朋友及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与关心，公司会以此为动力，持续、稳定、

健康的发展。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23� � �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3-022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2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以及在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因财务部工作人员工作疏忽，造成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合并财

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数据有误， 现就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

注释相关数据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因出票人无力履约而将票据转为应收账款的票据，以及期末公司已经背书给他方但尚未

到期的票据情况

因出票人无力履约而将票据转为应收账款的票据

单位：元

出票单位 出票日期 到期日 金额 备注

第一名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二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三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四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五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３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说明

公司已经背书给其他方但尚未到期的票据

单位：元

出票单位 出票日期 到期日 金额 备注

说明

已贴现或质押的商业承兑票据的说明”

现更正为：

“因出票人无力履约而将票据转为应收账款的票据，以及期末公司已经背书给他方但尚未

到期的票据情况

因出票人无力履约而将票据转为应收账款的票据

单位：元

出票单位 出票日期 到期日 金额 备注

说明

公司已经背书给其他方但尚未到期的票据

单位：元

出票单位 出票日期 到期日 金额 备注

第一名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二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三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四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五名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３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说明

已贴现或质押的商业承兑票据的说明”

除以上情况外，其他数据不变。 因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内容的更正给投资者造成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2013年 5 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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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简称：嘉事堂 证券代码：002462� � � �公告编号：2013-025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3

年

05

月

16

日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首钢总公司

签署《首钢总公司与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 该协议旨在充分发挥首钢总公司所

属医疗资产的价值和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医药流通领域的优势。 首钢总公司和

/

或所属

的医疗投资公司与本公司在新医改背景下，遵循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双赢原则，借鉴国际医

疗市场成熟的集中采购组织（

GPO

）运营模式，共同致力于医疗服务、医药流通的协同发展以创

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合同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后签订。

一、合同对方介绍

1

、合同采购方：首钢总公司

2

、法定代表人：王青海

3

、注册资本：

726394

万元

4

、经营范围：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

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务、租赁、农、

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5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68

号。

6

、首钢总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

、最近一会计年度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情况：交易金

额为

9639.16

万元，占公司上一年同类业务的比重为

3.77%

。

8

、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方是一家大型综合公司，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二、合同主要内容

合作内容

1

、首钢总公司同意与本公司就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的药品、医用耗材等供应链管理

进行全面合作，双方共同建立以集中采购平台为核心的医药集中采购模式，并通过该集中采购

平台和集中采购组织模式创造稳定和可持续的医药流通利润。

2

、为实现上述模式和目标，本公司同意将本公司所属、具有医药商业企业相应资质的全资

子公司

--

北京嘉事佰明医药有限公司不低于

90%

的股权以市场公允且首钢总公司认可的价格

转让给首钢总公司或首钢总公司所属单位（转让的具体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并变更企业名称

为

"

北京首钢医药有限公司

"

（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

首钢医药

"

），使之成为首钢总公司开

展医药集中采购、配送的平台。

3

、首钢总公司同意将本公司作为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的唯一主供应

商，由本公司通过首钢总公司集中采购平台（首钢医药），对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所需全部

药品（不含毒、麻类药品）和医用耗材统一进行集中供应和配送。

保证金

1

、为确保本公司供应之药品和医用耗材的质量、本公司服务水平以及本公司承诺的首钢

总公司集中采购平台收益目标的实现，本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向首钢总公司

或首钢总公司授权机构缴纳人民币

1000

万元保证金。

2

、双方同意，非因不可抗力、政策调整等因素，首钢总公司单方面全面终止合作时，首钢总

公司应退回本公司保证金，并向本公司支付与本公司保证金等额的违约金；本公司单方面终止

合作时，保证金首钢总公司不予退还。

合作深化

1

、双方同意，在首钢总公司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合作将拓展到首钢总公

司北京地区以外的所属医疗机构， 首钢总公司负责协调本公司与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按

照本协议所约定原则建立相应业务合作关系， 双方应就新增医院首钢总公司年度综合收益目

标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

2

、双方同意，首钢总公司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合作成功的基础上，双方将共同配合，积极争

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将

"

以首钢医药公司为集中采购平台的医药集中采购业务模式

"

拓展

到其他公立医院。

其他约定

1

、双方同意，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为首钢总公司体系内纳入本合作的第一家医院。

2

、 鉴于本协议第四条第

2

款约定的本公司向首钢总公司转让其子公司事项需本公司获得

本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且该股权转让需通过北交所挂牌交易，整个过程需要一定期限，双

方同意：（

1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合作即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2

）首钢总公司对本公司子公司收

购事项全部完成之前，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第

3

款约定的首钢总公司收益，由本公司以服务费形

式支付给首钢总公司或首钢总公司指定机构。（

3

）待首钢总公司收购本公司子公司事项完成即

首钢医药公司正式开始运营后，甲乙双方将负责协调：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首钢医药、本公司负

责具体实施本项目的下属公司三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原则，另行签署《医药集中采购管理合

作协议》。

3

、针对本协议第四条第

2

款约定的首钢总公司收购本公司子公司事项，甲乙双方应另行签

署具体股权转让协议并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程序办理。

4

、根据本合作实际进展和首钢总公司发展医疗健康产业总体方案的推进程度，首钢总公

司将适时协调其他所属医疗机构纳入本合作范畴， 届时甲乙双方将负责协调： 拟纳入合作医

院、首钢医药、本公司负责具体实施本项目的下属公司三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原则，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原则，另行签署具体合作协议。

5

、本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合作期满，本着建立长期稳定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原则，双方可根据届时情况对合作方式、合作期限另行协商。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配送条件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2

、该合同是本公司在传统业务领域的拓展，合同签订后预计年收入金额约占公司

2012

年

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30%-40%

，合同的履行首先从

2013

年

6

月起将在北京地区首钢所属医疗机

构开始履约， 第二阶段当双方合作走入正轨后首钢总公司在外地控股的企业所属的医疗机构

将逐步纳入独家配送的范围，当合同全部履约后年药品配送量预计将达

8

亿元左右，本合同将

对公司

2013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本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

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

3

、合同约定事项与本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

4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当事

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

、 该合同为战略性合作协议， 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拥有对医药采购品种的决定权，

《医院药品、医用耗材品种目录》由医院药事委员会按原有程序确定，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

保留可因具体情况需要对采购数量进行增减的权利， 实际采购数量以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

构的订单为准。 因此，实际执行金额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

、本协议涉及的合同金额为预计金额，实际数量以首钢总公司所属医疗机构与本公司实

际执行的金额为准，公司将及时对合同进展情况履行公告义务。

3

、本协议存在受不可抗力风险影响履行的风险。

五、合同审议程序

根据相关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合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

和律师发表意见。

六、备查文件

《首钢总公司与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7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数码视讯

和拓邦股份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

8

月

1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处置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清华科技园

"

）根据

经营发展需要择机处置其持有的拓邦股份（股票代码：

002139

）和数码视讯（股票代码：

300079

）

股票；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证券市场情况、公司发展规划以及经营与财务状况，代表公司对清

华科技园股东会关于处置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事项行使表决权，本次授权有效期自

2012

年

8

月

12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止。该事项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23

日、

8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进行公开披露。

2013

年

5

月

3

日至

2013

年

5

月

20

日， 清华科技园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数码视讯股票

57.7603

万股，交易均价为

21.97

元

/

股；累计出售拓邦股份股票

172

万股，交易均价为

6.93

元

/

股。

上述交易清华科技园实现投资收入

2,460

万元， 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加约

800

多万

元，约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9%

。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20日


